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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配合公務人員退休年金改革 

擬再修正條文對照表 

再 修 正 條 文
101 年 11 月 13 日

兩 院 會 銜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十二條 本法

中華民國八十

八年五月三十

一日修正生效

前，原參加公務

人員保險或私

立學校教職員

保險，且繼續繳

付本保險保險

費屆滿三十五

年 之 被 保 險

人，在本保險有

效期間，其本保

險之自付部分

保險費，除本法

另有規定外，全

部由各該要保

機關（構）學校

負擔，並得於發

生 保 險 事 故

時，依本法規

定，享有保險給

付之權利。 

被 保 險 人

於本法中華民

國○年○月○

日 修 正 施 行

前，已由各該要

保機關（構）學

校負擔其本保

險之自付部分

保險費者，於繼

第十二條 本法中

華民國八十八年

五月三十一日修

正生效前，原參

加公務人員保險

或私立學校教職

員保險，已繳付

保 險 費 滿 三 十

年，或繳付保險

費未滿三十年而

繼續繳付本保險

保險費屆滿三十

年之被保險人，

在本保險有效期

間，其本保險之

自 付 部 分 保 險

費，除本法另有

規定外，全部由

各 該 要 保 機 關

（ 構 ） 學 校 負

擔，並得於發生

保險事故時，依

本法規定，享有

保 險 給 付 之 權

利。 

被保險人具

有下列年資之一

者，不適用前項

規定： 

一、 中華民國八

十八年五月

三十一日修

第十一條  本法修正

施行前，原參加公務

人員保險或私立學

校教職員保險，已繳

付保險費滿三十年

或繳付保險費未滿

三十年，繼續繳付本

保險保險費屆滿三

十年之被保險人，在

本保險有效期間，其

保險費及參加全民

健康保險之保險費

全部由各級政府或

各私立要保學校負

擔；如發生第三條所

列保險事故時，仍得

依本法規定，享受保

險給付之權利。 

一、再 修 正 第

一項；增訂

第二項；原

第 二 項 再

修 正 並 移

列第三項。

二、配 合 養 老

給 付 採 計

年 資 年 限

調 整 為 三

十五年，並

為 減 輕 政

府 及 私 立

學 校 雇 主

之 財 務 負

擔，爰再修

正 第 一

項，酌予提

高 補 助 本

保 險 之 自

付 部 分 保

險 費 所 需

保 險 年 資

為 三 十 五

年。 

三、基 於 信 賴

保 護 原

則，被保險

人 已 依 修

正 施 行 前

規定，由各

該 要 保 機



 2

續加保期間，仍

由各該要保機

關（構）學校負

擔。 

被 保 險 人

具有下列年資

之一者，不適用

前二項規定： 

一、 已 領 原 公

務 人 員 保

險、私立學

校 教 職 員

保 險 或 本

保 險 養 老

給 付 之 年

資。 

二、 依 第 六 條

第 八 項 規

定 得 重 複

加 保 期 間

之年資。 

 

正生效後新

進加保人員

之年資。 

二、 已領原公務

人員保險、

私立學校教

職員保險或

本保險養老

給 付 之 年

資。 

三、 依第六條第

八項規定得

重複加保期

間之年資。 

 

關（構）學

校 負 擔 其

本 保 險 之

自 付 部 分

保 險 費

者，於本法

修 正 施 行

後，仍得依

修 正 施 行

前 規 定 補

助 該 部 分

保險費。爰

新 增 第 二

項規定，並

配 合 將 原

第 二 項 修

正 移 列 第

三項；另因

第 二 項 之

保 障 範 圍

已 包 含 原

參 加 公 務

人 員 保 險

或 私 立 學

校 教 職 員

保險，已繳

付 保 險 費

滿 三 十 年

者，爰將第

一 項 相 關

文字刪除。

四、原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係

將 現 行 本

法 施 行 細

則 第 二 十

七條，關於

八 十 八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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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月 三 十

一 日 修 正

生 效 後 新

進 加 保 者

之 本 保 險

自 付 部 分

保 險 費 不

得 由 各 該

要 保 機 關

（構）學校

負 擔 之 規

定，提升於

本 法 中 規

範；又因該

條 文 原 係

考 量 現 行

本 法 第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前 段 僅

規定「本法

修 正 施 行

前」始有其

適用，並未

明 確 規 範

係 指 本 法

何 次 修

正，為期明

確 而 於 細

則 予 以 明

定；但本次

修 法 業 於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明

定「本法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年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修 正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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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前」已在

保 之 限 制

條件，爰將

原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除

外 規 定 刪

除，並將該

項 再 修 正

移 列 第 三

項。 

第十三條 被保

險人在保險有

效期間，發生殘

廢、養老、死

亡、眷屬喪葬或

育嬰留職停薪

之 保 險 事 故

時，應予現金給

付；其給付金額

之計算標準，依

下列規定： 

一、 養 老 給 付

及 死 亡 給

付：按被保

險 人 發 生

保 險 事 故

當月起，前

十 五 年 投

保 年 資 之

實 際 保 險

俸（薪）額

平 均 計 算

（ 以 下 簡

稱 平 均 保

俸額）。但

加 保 未 滿

十 五 年

者，按其實

第十三條 被保險

人在保險有效期

間，發生殘廢、

養老、死亡、眷

屬喪葬或育嬰留

職停薪之保險事

故時，應予現金

給付；其給付金

額之計算標準，

依下列規定： 

一、養老給付及

死亡給付：

按被保險人

發生保險事

故當月起，

前三年投保

年資之實際

保險俸（薪）

額平均計算

（以下簡稱

平 均 保 俸

額）。但加保

未 滿 三 年

者，按其實

際投保年資

之 保 險 俸

(薪)額平均

計算。 

第十二條 被保險人

在保險有效期間，發

生殘廢、養老、死

亡、眷屬喪葬四項保

險事故時，予以現金

給付；其給付金額，

以被保險人當月保

險俸（薪）給為計算

給付標準。 

第十七條之一 （第二

項） 

前項津貼，以被

保險人育嬰留職停

薪當月起，前六個月

平均保險俸（薪）給

百分之六十計算，自

留職停薪之日起，按

月發給；最長發給六

個月。但留職停薪期

間未滿六個月者，以

實際留職停薪月數

發給；未滿一個月之

畸零日數，按實際留

職停薪日數計算。 

一、再修正第

一項；增訂

第五項。 

二、參酌一百

零二年公

教人員退

休年金制

度改革方

案及其他

職域社會

保險之給

付金額計

算標準修

正方向，並

兼及安定

公教人員

及遺屬生

活，爰再修

正第一項

第一款養

老給付及

死亡給付

均以「事故

發生當月

起前十五

年參加本

保險年資

之平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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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投 保 年

資 之 保 險

俸(薪)額

平均計算。 

二、 育 嬰 留 職

停 薪 津

貼：按被保

險 人 育 嬰

留 職 停 薪

當月起，往

前 推 算 六

個 月 保 險

俸（薪）額

之 平 均 數

百 分 之 六

十計算。 

三、 殘 廢 給 付

及 眷 屬 喪

葬津貼：按

被 保 險 人

發 生 保 險

事 故 當 月

之 保 險 俸

(薪)額計

算。 

第 六 條 第

八項所定依規

定得重複加保

者，其重複加保

年資應計給養

老給付金額之

計算標準，按平

均保俸額，扣除

已領受其他職

域社會保險與

本保險養老給

付性質相近給

付（以下簡稱其

二、育嬰留職停

薪津貼：按

被保險人育

嬰留職停薪

當月起，往

前推算六個

月 保 險 俸

（薪）額之

平均數百分

之 六 十 計

算。 

三、殘廢給付及

眷屬喪葬津

貼：按被保

險人發生保

險事故當月

之 保 險 俸

( 薪 ) 額 計

算。 

第六條第八

項所定依規定得

重複加保者，其

重複加保年資應

計給養老給付金

額之計算標準，

按平均保俸額，

扣除已領受其他

職域社會保險與

本保險養老給付

性 質 相 近 給 付

（以下簡稱其他

性質相近給付）

所據之投保金額

計算。 

按前項標準

計算之本保險養

老給付，自領受

其他性質相近給

俸」作為給

付計算標

準。 

三、參照司法

院釋字第

五二五號

解 釋 意

旨，明定於

本法○年

○月○日

修正施行

後一年內

之過渡期

間，符合請

領一次養

老給付規

定者，仍得

適用修正

前計算給

付標準規

定，以減輕

衝擊並符

合信賴保

護原則；另

依第六條

第八項所

定得重複

加保者，於

本法○年

○月○日

修正施行

後一年內

之過渡期

間，符合請

領一次養

老給付規

定時，其重

複加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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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性質相近給

付）所據之投保

金額計算。 

按 前 項 標

準計算之本保

險養老給付，自

領受其他性質

相近給付之日

起發給。但於本

保險養老給付

核定之前領受

其他性質相近

給付者，應自養

老給付核定之

日起發給。 

依 第 二 項

規定計給養老

給付之人員，於

領受其他性質

相近給付前死

亡者，其重複加

保期間不再計

給。 

本 法 中 華

民國○年○月

○日修正施行

後一年內符合

請領一次養老

給付規定者，仍

得按最後在保

當 月 保 險 俸

（薪）額為計算

給付標準。依第

二項規定計算

者，亦同。 

付之日起發給。

但於本保險養老

給付核定之前領

受其他性質相近

給付者，應自養

老給付核定之日

起發給。 

依第二項規

定計給養老給付

之人員，於領受

其他性質相近給

付前死亡者，其

重複加保期間不

再計給。 

資應計給

養老給付

金額之計

算標準，亦

得按修正

前計算給

付標準，扣

除已領受

其他職域

社會保險

與本保險

養老給付

性質相近

給付所據

之投保金

額計算，爰

增訂第五

項。 

第十七條 被保

險人依法退休

（職）、資遣，或

第十七條 被保險

人 依 法 退 休

（職）、資遣，或

第十四條 被保險人

依法退休、資遣者或

繳付保險費滿十五

一、 再修正第

二項。 

二、 配合養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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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付本保險保險

費滿十五年且年

滿五十五歲以上

而離職退保時，

給與養老給付。 

養 老 給 付

之請領方式及給

與標準如下： 
一、 一次養老給

付：保險年

資 每 滿 一

年，給付一

點二個月；

最高以給付

四十二個月

為限。 

二、 養老年金給

付：保險年

資 每 滿 一

年，在給付

率百分之零

點七五（以

下簡稱基本

年金率）至

百分之一點

三（以下簡

稱上限年金

率）之間核

給養老年金

給付，最高

採計三十五

年；其總給

付率最高為

百分之四十

五點五。 

三、 依前二款規

定計算給付

月數或給付

繳付本保險保險

費滿十五年且年

滿五十五歲以上

而離職退保時，

給與養老給付。 

養老給付之

請領方式及給與

標準如下： 
一、 一次養老給

付：保險年

資 每 滿 一

年，給付一

點二個月；

最高以給付

三十六個月

為限。 

二、 養老年金給

付：保險年

資 每 滿 一

年，在給付

率百分之零

點六五（以

下簡稱基本

年金率）至

百分之一點

三（以下簡

稱上限年金

率）之間核

給養老年金

給付，最高

採計三十五

年；其總給

付率最高為

百分之四十

五點五。 

三、 依前二款規

定計算給付

月數或給付

年並年滿五十五歲

而離職退保者，予以

一次養老給付。依其

保險年資每滿一年

給付一點二個月，最

高以三十六個月為

限。畸零月數按比例

發給。 

被保險人於中

華民國八十八年五

月三十一日本法修

正施行前後之保險

年資應予合併計算

發給養老給付，並受

最高三十六個月之

限制；其於修正施行

前之保險年資，仍依

原公務人員保險法

或原私立學校教職

員保險條例規定標

準計算，其未滿五年

者，每滿一年給付一

個月，未滿一年之畸

零月數，按比例發

給；其於修正施行後

之保險年資，依前項

規定標準計算。 

被保險人於中

華民國八十八年五

月三十一日本法修

正施行前後保險年

資合計十二年六個

月以上者，如其平均

養老給付月數未達

一 年 一 點 二 個 月

時，以一年一點二個

月計算；其保險年資

合計未滿十二年六

年金給付

之給付標

準及其上

限規定，將

一次養老

給付之給

付上限提

高為四十

二個月，除

維持繳費

義務與給

付權利之

衡平外，亦

避免一次

給付與年

金給付間

因年資採

計不一而

造成年資

銜接計算

之困難。 

三、 本條原設

計之養老

年金給付

之基本年

金率係依

精 算 結

果，將現行

三十六個

月之一次

給付財務

轉成年金

後計得之

百分之零

點六五給

付率；茲配

合第十三

條 再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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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之年資有

畸零月數及

未滿一個月

之 畸 零 日

數，均按比

例發給。 

依第一項規

定請領養老給付

之被保險人符合

下列條件之一

者，給與養老年

金給付： 
一、繳付本保險

保險費滿十

五年以上且

年滿六十五

歲。 

二、繳付本保險

保險費滿二

十年以上且

年 滿 六 十

歲。 

三、繳付本保險

保險費滿三

十年以上且

年滿五十五

歲。 

被保險人請

領養老年金給付

而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其養老年

金給付應依基本

年金率計給： 
一、依法資遣。

二、繳付本保險

保險費滿十

五年以上而

離職退保。

率之年資有

畸零月數及

未滿一個月

之 畸 零 日

數，均按比

例發給。 

依第一項規

定請領養老給付

之被保險人符合

下 列 條 件 之 一

者，給與養老年金

給付： 
一、 繳付本保險

保險費滿十

五年以上且

年滿六十五

歲。 

二、 繳付本保險

保險費滿二

十年以上且

年滿六十歲。

三、 繳付本保險

保險費滿三

十年以上且

年滿五十五

歲。 

被保險人請

領養老年金給付

而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其養老年金

給付應依基本年

金率計給： 
一、 依法資遣。 

二、 繳付本保險

保險費滿十

五年以上而

離職退保。 

三、 支（兼）領

個月者，如其養老給

付月數未達原公務

人員保險法或原私

立學校教職員保險

條例規定標準時，補

其差額月數。 

前項規定，自中

華民國八十八年五

月三十一日施行。 

被保險人請領

養老給付後，如再重

行參加本保險時，原

領養老給付無庸繳

回，其原有保險年

資，不得合併計算，

各次所領養老給付

合計月數，最高仍以

三十六個月為限。未

達最高月數者，補足

其差額，其已達最高

月數者，不再增給。 

被保險人已領

養老給付最高月數

後，重行參加本保

險，日後退休或離職

退保時，不再發給養

老給付。但重行加保

期間未領取本保險

其他給付者，其自付

部分之保險費，加計

利息發還。 

被保險人於中

華民國八十四年三

月一日以後八十八

年五月三十日以前

繳付保險費滿十五

年並年滿五十五歲

而離職退保者，依原

正，將養

老、死亡給

付改以退

保前十五

年平均保

俸計算，基

於維持上

開精算基

本年金率

下養老年

金給付金

額，並配合

一百零二

年公教人

員年金改

革之修正

方向，從而

將基本年

金率再修

正為百分

之零點七

五；至於上

限 年 金

率，其加發

給付之財

務，本非由

現行本保

險財務精

算而得，自

毋需配合

再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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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兼）領

之 月 退 休

（職、伍）

給與係由下

列權責單位

負最後財務

責任： 

（一） 政府機

關（構）

或 學

校。 

（二） 政府機

關（構）

或學校

與被保

險人共

同提儲

設立之

基金。

但所設

基金屬

個人帳

戶者，

不在此

限。 

被保險人已

依第三項規定請

領養老年金給付

者，再支（兼）

領前項第三款所

定月退休（職、

伍）給與時，其

原經承保機關審

定之養老年金給

付率如超過基本

年金率，應自再

支（兼）領月退

休（職、伍）給

之 月 退 休

（職、伍）

給與係由下

列權責單位

負最後財務

責任： 

（一） 政府機

關（構）

或學校。

（二） 政府機

關（構）

或 學 校

與 被 保

險 人 共

同 提 儲

設 立 之

基金。但

所 設 基

金 屬 個

人 帳 戶

者，不在

此限。 

被保險人已

依第三項規定請

領養老年金給付

者，再支（兼）領

前項第三款所定

月退休（職、伍）

給與時，其原經承

保機關審定之養

老年金給付率如

超 過 基 本 年 金

率，應自再支（兼）

領月退休（職、伍）

給與之日起，改按

基本年金率計給。

依第一項規

定請領養老給付

公務人員保險法或

原私立學校教職員

保 險 條 例 規 定 標

準，予以一次養老給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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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日起，改按

基本年金率計

給。 

依第一項規

定請領養老給付

之被保險人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

以支領一次養老

給付為限： 

一、未符合第三

項養老年金

給付條件。

二、犯貪污治罪

條例之罪，

或犯刑法瀆

職罪，或於

動員戡亂時

期終止後，

犯內亂罪、

外患罪，經

判刑確定。

三、依第四十五

條規定準用

本法之外國

人。 

依第一項規

定請領養老給付

之被保險人具有

中華民國○年○

月○日修正施行

前之保險年資且

符合第三項各款

條件之一者，可

選擇依本條規定

請領養老年金給

付，亦得選擇請

領一次養老給

付；一經領受，

之被保險人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以

支領一次養老給

付為限： 

一、未符合第三

項養老年金

給付條件。 

二、犯貪污治罪

條例之罪，或

犯刑法瀆職

罪，或於動員

戡亂時期終

止後，犯內亂

罪、外患罪，

經判刑確定。

三、依第四十五

條規定準用

本法之外國

人。 

依第一項規

定請領養老給付

之被保險人具有

中華民國○年○

月○日修正施行

前之保險年資且

符合第三項各款

條件之一者，可選

擇依本條規定請

領 養 老 年 金 給

付，亦得選擇請領

一次養老給付；一

經領受，不得變

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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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變更。 

第十八條 被保

險人依前條第

三項規定請領

養老年金給付

者，其每月退休

（職、伍）給

與，加計每月可

領養老年金給

付之總和，不得

超過其最後在

職加保投保俸

（薪）額一點七

倍之一定百分

比（以下簡稱退

休年金給與上

限）。 

   被保險人

依前項規定計

得之每月養老

年金給付率，於

前條第四項有

特別規定者，從

其規定。 

第 一 項 所

定退休年金給

與上限，應依下

列規定計算： 

一、 保 險 年 資

十 五 年 以

下，每滿一

年，以百分

之二計；第

十 六 年

起，每滿一

年，以百分

之 二 點 二

五計，最高

第十八條 被保險

人依前條第三項

規定請領養老年

金給付者，其每

月退休（職、伍）

給與，加計每月

可領養老年金給

付之總和，不得

超過其最後在職

加保投保俸（薪）

額二倍之一定百

分比（以下簡稱

退休年金給與上

限）。 

   被保險人依

前項規定計得之

每月養老年金給

付率，於前條第

四項有特別規定

者，從其規定。 

第一項所定

退休年金給與上

限，應依下列規

定計算： 

一、 保險年資十

五年以下，

每滿一年，

以百分之二

計；第十六

年起，每滿

一年，以百

分之二點五

計，最高增

至百分之八

十。 

二、 保險年資未

滿 六 個 月

 一、再修正第

一項及第

三項。 

二、配合一百

零二年公

教人員年

金制度改

革之修正

方向－合

理降低退

休所得替

代率，爰

再修正第

一項，規

定被保險

人之每月

退休年金

給與不得

超 過 被保

險人最後

在職參加

本保險之

投 保 俸

（薪）額一

點 七 倍

（相當於

支加給表

（一）之

一般公務

人員之本

俸與專業

加給合計

數額）之

一定百分

比；並衡

酌各職域

社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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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至 百 分

之七十五。 

二、 保 險 年 資

未 滿 六 個

月者，以六

個月計；滿

六 個 月 以

上 未 滿 一

年者，以一

年計。 

第 一 項 所

定 每 月 退 休

（職、伍）給

與，包含下列內

涵： 

一、 被 保 險 人

支（兼）領

之 月 退 休

（職、伍）

給 與 或 類

此 之 非 一

次 性 離 退

給與。 

二、 被 保 險 人

支（兼）領

之 一 次 性

退休（職、

伍）給與、

資 遣 給

與、年資結

算 金 或 類

此 之 一 次

性 離 退 給

與，應依平

均餘命，按

月 攤 提 併

入 每 月 退

休 給 與 計

者，以六個

月計；滿六

個月以上未

滿一年者，

以一年計。

第一項所定

每月退休（職、

伍）給與，包含

下列內涵： 

一、 被保險人支

（兼）領之

月 退 休

（職、伍）

給與或類此

之非一次性

離退給與。

二、 被保險人支

（兼）領之

一次性退休

（職、伍）

給與、資遣

給與、年資

結算金或類

此之一次性

離退給與，

應依平均餘

命，按月攤

提併入每月

退休給與計

算。 

三、 被保險人依

規定領有其

支（兼）領

一 次 退 休

（職、伍）

給與之每月

優惠存款利

息。 

退離給與

及在職所

得間比率

之衡平，

將保險年

資滿三十

五年者之

退休所得

替代率上

限百分比

明定為百

分之七十

五，並配

合將第十

六年以後

之保險年

資，每年

改以百分

之二點二

五計算。



 13

算。 

三、 被 保 險 人

依 規 定 領

有 其 支

（兼）領一

次 退 休

（職、伍）

給 與 之 每

月 優 惠 存

款利息。 

前 項 第 二

款所定一次性

離退給與之按

月攤提計算方

式，於本法施行

細則定之。 

前項第二款

所定一次性離退

給與之按月攤提

計算方式，於本

法 施 行 細 則 定

之。 

第二十二條 被

保險人於本法

中華民國八十

八年五月三十

一日修正生效

前後之保險年

資，應合併計算

發 給 養 老 給

付，並受第十七

條所定養老年

金給付最高採

計三十五年或

一次養老給付

最高給付四十

二個月之給付

月數上限（以下

簡稱養老給付

上限）之限制。 

前 項 屬 於

本法修正生效

前保險年資之

一 次 養 老 給

第二十二條 被保

險人於本法中華

民國八十八年五

月三十一日修正

生效前後之保險

年資，應合併計

算 發 給 養 老 給

付，並受第十七

條所定養老年金

給付最高採計三

十五年或一次養

老給付最高給付

三十六個月之給

付月數上限（以

下簡稱養老給付

上限）之限制。 

前項屬於本

法修正生效前保

險年資之一次養

老給付，仍依原

公務人員保險法

或原私立學校教

第十四條 （第二項及

第三項） 

被保險人於中

華民國八十八年五

月三十一日本法修

正施行前後之保險

年資應予合併計算

發給養老給付，並受

最高三十六個月之

限制；其於修正施行

前之保險年資，仍依

原公務人員保險法

或原私立學校教職

員保險條例規定標

準計算，其未滿五年

者，每滿一年給付一

個月，未滿一年之畸

零月數，按比例發

給；其於修正施行後

之保險年資，依前項

規定標準計算。 

被保險人於中

一、再修正第

一項。 

二、茲因第十

七條再修

正將一次

養老給付

之給付上

限提高為

四十二個

月，爰配合

再修正第

一項相關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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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仍依原公務

人員保險法或

原私立學校教

職員保險條例

規 定 標 準 計

算；其未滿五年

者，每滿一年給

付一個月，未滿

一年之畸零月

數，按比例發

給；屬於修正生

效後之保險年

資，依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一款

及第三款規定

計算。 

被 保 險 人

於本法中華民

國八十八年五

月三十一日修

正生效前後保

險年資，合計十

二年六個月以

上者，其一次養

老給付之平均

養老給付月數

未達一年一點

二個月時，以一

年一點二個月

計算；其保險年

資合計未滿十

二 年 六 個 月

者，其一次養老

給付月數未達

原公務人員保

險法或原私立

學校教職員保

險條例規定標

職員保險條例規

定標準計算；其

未滿五年者，每

滿一年給付一個

月，未滿一年之

畸零月數，按比

例發給；屬於修

正生效後之保險

年資，依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一款

及第三款規定計

算。 

被保險人於

本法中華民國八

十八年五月三十

一日修正生效前

後保險年資，合

計十二年六個月

以上者，其一次

養老給付之平均

養老給付月數未

達一年一點二個

月時，以一年一

點二個月計算；

其保險年資合計

未滿十二年六個

月者，其一次養

老給付月數未達

原公務人員保險

法或原私立學校

教職員保險條例

規定標準時，補

其差額月數。 

華民國八十八年五

月三十一日本法修

正施行前後保險年

資合計十二年六個

月以上者，如其平均

養老給付月數未達

一 年 一 點 二 個 月

時，以一年一點二個

月計算；其保險年資

合計未滿十二年六

個月者，如其養老給

付月數未達原公務

人員保險法或原私

立學校教職員保險

條例規定標準時，補

其差額月數。 



 15

準時，補其差額

月數。 

第二十八條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時，依下列規定

給與一次死亡

給付： 

一、因 公 死 亡

者，給與四

十二個月。 

二、病 故 或 意

外 死 亡

者，給與三

十個月。但

繳 付 保 險

費 二 十 五

年 以 上

者，給與四

十二個月。 

被 保 險 人

死亡時，其符合

請領遺屬年金

給付條件之遺

屬不請領前項

一 次 死 亡 給

付，得選擇請領

遺 屬 年 金 給

付，並依平均保

俸額，以保險年

資滿一年，按百

分之零點七五

給付率計算，最

高以給付百分

之二十六點二

五為限。畸零月

數及未滿一個

月 之 畸 零 日

數，按比例發

第二十八條 被保

險人死亡時，依

下列規定給與一

次死亡給付： 

一、因 公 死 亡

者，給與三

十六個月。 

二、病故或意外

死亡者，給

與 三 十 個

月。但繳付

保險費二十

年以上者，

給與三十六

個月。 

被保險人死

亡時，其符合請

領遺屬年金給付

條件之遺屬不請

領前項一次死亡

給付，得選擇請

領 遺 屬 年 金 給

付，並依平均保

俸額，以保險年

資滿一年，按百

分之零點六五給

付率計算，最高

以給付百分之二

十 二 點 七 五 為

限。畸零月數及

未滿一個月之畸

零日數，按比例

發給。 

被保險人加

保年資未滿十五

年 而 因 公 死 亡

第十六條 被保險人

發生死亡事故時，依

下列規定，予以死亡

給付： 

一、因公死亡者，給

付三十六個月。 

二、病故或意外死

亡者，給付三十

個月。但繳付保

險費二十年以

上者，給付三十

六個月。 

依前項規定請

領死亡給付者，如曾

領取本保險或公務

人員保險或私立學

校教職員保險之養

老給付，應扣除已領

養老給付月數。 

一、 再修正第

一項、第二

項及第八

項。 

二、 茲因第十

七條再修

正將一次

養老給付

之給付上

限提高為

四十二個

月，爰配合

將第一項

所定被保

險人因公

死亡之死

亡給付給

與提高為

四十二個

月；另因病

故或意外

死亡者，其

死亡給付

仍維持三

十個月；至

於現行條

文所定加

保二十年

以上者，給

與三十六

個月之規

定，亦併同

提高為四

十 二 個

月，並將所

增加之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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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被 保 險 人

加保年資未滿

十五年而因公

死亡者，其遺屬

請領遺屬年金

給付時，得以十

五年計給。 

被 保 險 人

曾領取本保險

或公務人員保

險或私立學校

教職員保險之

養老給付者，其

遺屬依前三項

規定請領一次

死亡給付或遺

屬年金時，應扣

除已領養老年

金給付之年資

或 給 付 月 數

後，發給之；其

合 併 前 後 給

付，不得超過養

老給付上限。 

本 保 險 失

蹤退保之被保

險人，其遺屬得

於其死亡或受

死亡宣告之日

起，按退保當時

之保險年資，依

死亡或受死亡

宣告當時之規

定，請領一次死

亡給付或遺屬

年金給付。 

請 領 本 保

者，其遺屬請領

遺 屬 年 金 給 付

時，得以十五年

計給。 

被保險人曾

領取本保險或公

務人員保險或私

立學校教職員保

險 之 養 老 給 付

者，其遺屬依前

三項規定請領一

次死亡給付或遺

屬年金時，應扣

除已領養老年金

給付之年資或給

付月數後，發給

之；其合併前後

給付，不得超過

養老給付上限。 

本保險失蹤

退 保 之 被 保 險

人，其遺屬得於

其死亡或受死亡

宣告之日起，按

退保當時之保險

年資，依死亡或

受死亡宣告當時

之規定，請領一

次死亡給付或遺

屬年金給付。 

請領本保險

展期養老年金給

付之被保險人於

再加保期間死亡

者，其遺屬不請

領遺屬年金給付

或不合請領遺屬

年 金 給 付 條 件

個 月 給

付，按每年

給與一點

二個月之

標 準 換

算，將第一

項第二款

但書所定

加保年資

規定配合

增加五年

為二十五

年，並配合

修正第八

項相關文

字。 

三、 配合第十

七條將養

老年金給

付之基本

年金率再

修正為百

分之零點

七五，爰配

合修正第

二項遺屬

年金之給

付率及給

付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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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展期養老年

金給付之被保

險人於再加保

期間死亡者，其

遺屬不請領遺

屬年金給付或

不合請領遺屬

年金給付條件

時，應就本條所

定一次死亡給

付或一次養老

給付金額，擇一

請領；一經領

受，不得變更。 

依 第 二 十

三條第二項規

定停止領受養

老 年 金 給 付

者，於再加保期

間死亡，其遺屬

不請領遺屬年

金給付或不合

請領遺屬年金

給付條件時，應

就一次死亡給

付或一次養老

給付之餘額，擇

一請領；一經領

受，不得變更。 

第 一 項 第

二款但書所定

繳付保險費二

十五年以上，包

含已領養老給

付之保險年資。 

時，應就本條所

定一次死亡給付

或一次養老給付

金 額 ， 擇 一 請

領；一經領受，

不得變更。 

依第二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停

止領受養老年金

給付者，於再加

保期間死亡，其

遺屬不請領遺屬

年金給付或不合

請領遺屬年金給

付條件時，應就

一次死亡給付或

一次養老給付之

餘 額 ， 擇 一 請

領；一經領受，

不得變更。 

第一項第二

款但書所定繳付

保險費二十年以

上，包含已領養

老給付之保險年

資。 

 
 


